
发布
本版主编：任艳荣 版式策划：兰 峰 责任校对：颜 华

2
2023年1月5日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

记者 艾文涛） 1 月 3 日，记者从

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

落实公安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三部委关于打击“代理退保”黑产

违法犯罪统一工作部署，内蒙古公

安机关开展打击“代理退保”黑产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坚决维护社会治安大

局稳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代

理退保”黑产相关犯罪线索。

举报重点包括：“代理退保”黑产

组织或个人信息、电话、微信、地址等

相关线索；“代理退保”黑产组织或个

人教唆、诱导消费者签订的代理退保

协议、电话录音、转账记录等相关线

索；“代理退保”黑产组织或个人发布

的“代理退保”虚假宣传等相关线索；

“代理退保”黑产组织或个人侵害公

民个人信息权，诈骗、威胁、恐吓等违

法犯罪行为相关线索。

举报的“代理退保”黑产有关线

索，经查证属实，给予举报人一次性

奖励1000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并

移送起诉的，奖励 3000 元。对举报

线索实行首报奖励和次报补充奖励

机制，对多人举报同一线索的，原则

上只奖励第一举报人；对于补充举

报新线索的，视具体情况予以奖励。

举报顺序以公安机关受理举报的记

录时间为准。同时，公安机关敦促相

关涉案人员认清形势，主动投案自

首，对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的，依

法从轻、减轻处罚。

欢迎举报！我区公安机关征集“代理退保”黑产犯罪线索

冰趣
1月4日，呼和浩特市民在青城公园畅享冰上乐趣。为了让市民就近感受冰雪魅力，青

城公园近日增设冰雪乐园，滑冰、坐冰车、玩雪圈……诸多冰雪游乐项目让人们游园快乐翻

倍。 摄影/草原全媒·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牛天甲

市场消费回暖，
一起感受烟火气！

《内蒙古日报》消息 据自治

区商务厅消息，元旦假期，我区“以

节兴商、以节聚势”，各大商超、餐

饮、娱乐场所客流量明显增加，市

场消费逐步回暖。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节日

期间我区重点监测的 11 大类生活

必需品平均价格与节前一周相比

呈现 4 涨 7 降态势：奶制品、饮用

水、蔬菜、水果分别上涨 0.16%、

0.36%、1.4%、2.75%；粮食、食用油、

肉类、禽类、蛋类、调味品及水产

品分别下降 5.32%、3.34%、5.67%、

3.99%、6.66%、0.91%、3.12%。全区

粮油食品类销售额8441.7万元，同

比 增 长 9.8% 。中 西 药 品 销 售 额

2051.1 万元，同比增长 44.3%。石油

及制品销售额 1.5 亿元，同比增长

3.2%。

元旦小长假餐饮业恢复明显，

线上线下消费需求同步增长。全区

大中型餐饮企业通过满减让利、套

餐折扣、储值送礼、积分换购、跨店

联动等多种形式开展新春美食活

动，同时半成品菜、预制菜、外卖餐

饮、上门代厨等新型餐饮快速发

展。

元旦期间全区各级商务部门

联动开展了“活力内蒙古·乐享消

费”2022~2023 跨年迎新购物季活

动 150 余场，3000 余家企业商户参

与。各主要商圈推出了“年终购物

盛典”“年货大集”等折扣、满减、返

利、抽奖多种形式的优惠活动，同

时加大惠民消费券、银企专项消费

券发放力度，营造浓厚消费氛围，

全区烟火气逐步恢复。

元旦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

248家商贸流通零售企业实现销售

额 7.3 亿元，从假期市场活跃程度

和监测数据来看，我区消费市场正

呈现逐步恢复态势。

（高 慧）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

记者 张巧珍） 2022 年 12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表决通过《呼和浩特市电动自行

车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这标志着全国首部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管理专门性法规正式实

施。

《条例》共包含总则、消防安全

保障、消防安全管理、法律责任、附

则五方面31条内容，重点解决了当

前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中的

“五大难题”。《条例》压实了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全的组织领导责

任、监督管理责任和单位个人主

体责任，强化快递、外卖等使用电

动自行车从事经营活动企业以及

电动自行车互联网租赁企业的责

任。对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经营活

动、使用行为进行约束性规范，由

以往重点对使用环节的单一性管

理转变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

售、维修、停放、充电等环节的全

链条管理。《条例》明确电动自行

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建设要求，鼓

励采用数字化、新技术加强电动

自行车管理，推动建设安全的、群

众用得起的停放、充电场所，保障

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对电动自

行车关键性组件进行拆改、停放

充电的禁止行为，从源头上杜绝

因违规改装维修、进楼入户停放

充电等引发火灾事故。此外还增

加了对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维

修、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和消防

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等罚则，明

确处罚实施主体和具体数额。

全国首部！呼和浩特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条例实施


